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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5� � � � �证券简称：华东重机 公告编号：2024-057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解除质押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东重机” ）于2024年9月10日接到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徐州峰湖追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峰湖追光” ）的通知，获悉峰湖

追光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业务，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徐州峰湖追光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否 15,500,000 18.10% 1.54% 2023年6月8日 2024年9月9日

沛县经济开发区

发展有限公司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峰湖追光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累计被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徐州峰湖追光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85,644,419 8.50% 70,144,419 81.90% 6.96% 0 0 0 0

三、备查文件

1、峰湖追光关于股份解除质押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1日

证券代码：002458� � � � � � � � � �证券简称：益生股份 公告编号：2024-077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08月份鸡苗和种猪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2024年08月份销售情况

1、鸡苗销售情况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08月白羽肉鸡苗销售数量5,155.60万

只，销售收入20,811.79万元，同比变动分别为-14.53%、-18.38%，环比变动分别为-2.69%、10.94%。

益生909小型白羽肉鸡苗销售数量620.69万只， 销售收入837.65万元， 同比变动分别为-22.67%、

-21.59%,环比变动分别为-0.35%、9.27%。

2、种猪销售情况

公司2024年08月种猪销售数量2,890头， 销售收入737.18万元， 同比变动分别为3,111.11%、2,

342.61%，环比变动分别为424.50%、573.74%。

上述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一定差异，仅作为阶段性财务数

据供投资者参考。

二、原因说明

公司种猪产能逐步释放，故2024年08月公司种猪销售数量和销售收入同比大幅增加；因公司种猪

场扩繁需求，2024年07月部分种猪用于自养，导致公司2024年08月种猪销售数量和销售收入环比大幅

增加。

三、风险提示

1、上述披露仅包含公司鸡苗和种猪的销售情况，不包含其他业务。

2、产品价格的大幅波动（下降或上升），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09月11日

证券代码：603023 证券简称：*ST威帝 公告编号：2024-069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第一大股东权益

变动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持股5%以上第一大股东股份增加，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大股东陈振华先生通

知。 其于2024年8月22日至9月10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购买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5,620,8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00%。 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信息

股东名称 陈振华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股东类别 持股5%以上股东

股东住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231号3栋1单元102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4年8月22日-2024年9月10日

权益变动明细

购买方式 购买时间 购买股数（股） 购买比例（%）

集中竞价 2024年8月22日-2024年9月10日 5,620,800 1.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陈振华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130,884,155 23.29 136,504,955 24.29

注：上述持股比例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如有误差，均为四舍五入导致。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不涉及信息披露义

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工作。

特此公告。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1日

证券代码：002299� � � � � � � � � �证券简称：圣农发展 公告编号：2024-051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8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2024年8月份销售情况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8月实现销售收入15.59亿元，较去年同期

变动-4.63%，较上月环比变动-10.63%。 其中，家禽饲养加工板块鸡肉销售收入为11.42亿元，较去年同

期增长0.76%，较上月环比变动-12.29%；深加工肉制品板块销售收入为6.74亿元，较去年同期变动-12.

96%，较上月环比变动-5.09%。

销量方面，8月份家禽饲养加工板块鸡肉销售数量为11.93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19.76%，较上月环

比变动-7.68%；深加工肉制品板块产品销售数量为3.26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1.24%，较上月环比变动

-1.31%。

二、说明

公司各板块1-8月累计销量较去年同期保持稳定增长，累计屠宰量同比增长超21%。得益于公司成

本领先战略的有效实施及持续管理改善，8月养殖端综合造肉成本创年内新低， 盈利水平环比持续提

升；食品板块方面，部分渠道如出口、餐饮系统、零售线下持续保持高增长势头。

三、特别提示

1、家禽饲养加工板块鸡肉销售收入及销售数量为抵消前数据。

2、上述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一定差异，仅作为阶段性财务

数据供投资者参考，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706� � � � � �证券简称：良信股份 公告编码： 2024-083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否决议案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

3、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4年9月10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0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9月10

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一号会议室（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申江南路2000号）。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任思龙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75人，代表股份315,451,416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28.3984%。 （注：截至目前因公司已累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12,318,100股，在计算股东大会股

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时扣减已回购股份，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的总股本为1,110,806,920股）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70人，代表股份38,857,777股，占公司股本总数

的3.498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76,593,739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24.9003%。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8,857,67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4981%。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关于选举任思龙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313,224,11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29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6,630,47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4.2681%。

1.02《关于选举樊剑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313,224,09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29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6,630,46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4.2680%。

1.03《关于选举陈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313,224,18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294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6,630,54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4.2683%。

1.04《关于选举丁发晖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313,225,1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294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6,631,466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4.2706%。

1.05《关于选举乔嗣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313,215,88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291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6,622,24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4.2469%。

1.06《关于选举何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313,223,89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29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6,630,26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4.2675%。

2、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审议《关于选举李传轩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313,224,0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29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6,630,45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4.2680%。

2.02《关于选举纽春萍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313,224,10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29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6,630,46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4.2680%。

2.03《关于选举万如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313,223,5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293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6,629,93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4.2667%。

3、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3.01《关于选举吴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313,224,1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294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6,630,54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4.2682%。

3.02《关于选举金建芳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313,224,1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294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6,630,53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4.2682%。

4、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314,785,5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7889%；反对583,614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85%；弃权82,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26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8,191,86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8.2863%；反对583,61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1.5019%；弃权 82,3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2118%。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通过

现场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结果

真实、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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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4年9月10日在公司一

号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9月6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与通

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应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董事为9人，实际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董事为9人。 董事长任思

龙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选举任思龙先生（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选举樊剑军先生（简历见附件）、丁发晖先生（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

董事长，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各专门委员会的人员组成资格及工作性质进行合理分析与评判后，董事会选举以下董

事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简历见附件）：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及召集人：任思龙

委员：何斌、樊剑军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及召集人：万如平（独立董事）

委员：李传轩（独立董事）、丁发晖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及召集人：李传轩（独立董事）

委员：万如平（独立董事）、乔嗣健

4、提名委员会

主任及召集人：纽春萍（独立董事）

委员：李传轩（独立董事）、陈平

公司专门委员会的设置符合《公司章程》中有关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规定，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

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成员应当为不在公司担任

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召集人应当为会计专业人士。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任思龙先生担任公司总裁，聘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经公司总裁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乔嗣健先生、董晓丹先生、魏佳男女士担任公司副总

裁，聘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经公司总裁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程秋高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聘期三年，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程秋高先生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聘期三年，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程秋高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秘资格证书，其联系方式为：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申江南路2000号

电话：021-68586632� �传真：021-58073019

邮箱：chengqiugao@sh-liangxin.com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吴煜先生（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内部审计负

责人，聘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决定聘任王锐女士（简历

见附件）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聘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王锐女士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秘资格证书，其联系方式为：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申江南路2000号

电话：021-68586632� �传真：021-58073019

邮箱：wangrui22629@sh-liangxin.com

董事会中无职工代表董事，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1日

附件：

任思龙先生：男，1962年4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 1983－1999年

在天水213机床电器厂工作，先后担任技术员、研究所所长、副厂长，1999年至今在本公司工作，曾担任监事、

现担任公司董事长。 1994年荣获机电部“部级优秀科技青年” 称号；2007年担任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通用低压

电器分会常务理事， 2010年担任上海电器行业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副会长。

任思龙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106,064,330股，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樊剑军、丁发晖为一致行动人，

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任思龙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樊剑军先生：男，1966年6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复旦大学工商管理学院EMBA，1991－

1999年在天水213机床电器厂工作，先后担任设计员、天水213西安公司生产技术主管，1999年至今在本公司

工作，先后担任技术部经理、制造部经理、事业部总监，现担任公司副董事长。

樊剑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57,698,542股，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任思龙、丁发晖为一致行动人，与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樊剑军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陈平先生： 男，1967年12月出生， 中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复旦大学工商管理学院EMBA，1991－

1999年在天水213机床电器厂工作，先后担任设计员、产品研发主任，1999年至今在本公司工作，先后担任技

术部经理、营销部经理、工控事业部总监，现担任公司董事。

陈平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52,698,617股，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任思龙、樊剑军、丁发晖为一致行动

人，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平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其

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丁发晖先生：男，1967年10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 1992－2000

年3月在天水213机床电器厂工作，先后担任设计员、深圳天庆电器实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2000年4月至今在

本公司工作，先后担任营销经理、品质经理、营销总监，现担任公司副董事长。

丁发晖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57,698,550股，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任思龙、樊剑军为一致行动人，与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丁发晖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乔嗣健先生：男，1980年6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2001年至今在本公

司工作，先后担任营销、供应链、研发、人力资源等业务领域管理职务，现担任公司董事、副总裁。

乔嗣健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753,155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乔嗣健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何斌先生：男，1965年9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中欧国际工商学

院EMBA， 注册会计师，1989年9月一1990年9月在上海投资咨询公司从事项目评估工作，1993年3月一1999

年4月在国泰证券有限公司国际业务部任经理，1999年5月一1999年11月在上海市经济委员会企业管理处任

副处长，1999年12月至2014年5月在国泰君安证券股份公司工作，历任收购兼并一部副总经理、资本运作总部

副总经理、证券上市及合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及常务副主任、人力资源总部总经理、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公司总裁助理、 国泰君安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总裁、 董事长，2014年5月至今任君证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首席执行官。

何斌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何斌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其

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李传轩先生：男，1978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学历。 现任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兼任上

海市环境和资源保护法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环境资源法研究会理事，国家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评审专家，上海市

“浦江学者”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李传轩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传轩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纽春萍女士：女，1975年4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专业博士，美国路

易斯安娜州立大学MEMS实验中心博士后。现任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

院电器教研室主任、党支部书记，兼任中国电工技术学会低压电器专委会委员、中国电工技术学会高级会员。

纽春萍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纽春萍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万如平先生：男，1965年11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会计专业硕士学位，注册会计师，高级会

计师。 历任中国电子物资苏浙公司会计及子公司财务主管、 审计署驻南京特派办江苏金陵审计事务所审计

师、江苏环球杰必克信息处理公司高级会计师主管、江苏兴亚会计师事务所综合业务部主任、江苏正则会计

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大亚科技集团董事局主席助理、惠生集团及子公司财务负责人、上海闻政管理咨询公

司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现任苏州光华集团董事、常务副总裁，并兼任上海中道汽车救援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等。

万如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万如平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程秋高先生：男，1984年9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香港中文大学高级财会人员专业会计学硕

士，中级会计师职称。 取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财务总监资格证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首席财务官合格证书、深

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2007－2010年在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成本会计。 2011年至今

在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高级核算会计主任、财务部经理，现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程秋高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167,115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程秋高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董晓丹先生： 男，1982年2月出生， 中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清华大学EMBA，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CMO，中欧国际工商学院AMP，2005年至今，在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办事处经理、东北大区

总监、华北大区总监、建筑BU全国营销总监、全国销售部总监、营销中心总经理、营销及智能配电产品系统总

经理、总裁助理，现担任公司副总裁。

董晓丹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董晓丹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魏佳男女士：女，1983年1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2005年至今，在

本公司先后担任大客户部经理、办事处经理、行业总监、产品线总经理、上海良信智能电工有限公司总经理、总

裁助理，现担任公司副总裁。

魏佳男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魏佳男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吴煜先生： 男，1972年10月出生， 中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大学本科，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

1994－1997年在乐金电子（惠州）有限公司工作；1997―2008年在艾默生网络能源有限公司工作；2008年至

今在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采购中心总监、质量及运营部总监等，现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吴煜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2,433,6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吴煜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其

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王锐女士：女，1993年3月出生，中国籍，大学本科，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15年至今，在本公司先后担任投

资经理、高级大客户经理、高级战略经理，战略总监，现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王锐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王锐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其

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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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9月10日于公

司三号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吴煜先生召集并主持。本

次会议召开程序及出席情况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要求，会

议决议合法有效。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一致同意选举吴煜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简历见附件），任期三

年，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监事会届满日止。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9月11日

简历：

吴煜先生： 男，1972年10月出生， 中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大学本科，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

1994－1997年在乐金电子（惠州）有限公司工作；1997―2008年在艾默生网络能源有限公司工作；2008年至

今在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采购中心总监、质量及运营部总监等，现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吴煜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2,433,600股。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吴煜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其任职

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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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4�年9月10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及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2024年8月13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十

四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与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

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2024年9月10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

事长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同日，公司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一

次会议，选举产生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具体情况如下：

一、第七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长：任思龙先生

（二）非独立董事：任思龙、陈平先生、樊剑军先生、丁发晖先生、乔嗣健先生、何斌先生

（三）独立董事：李传轩先生、纽春萍女士、万如平先生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 其中6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 其中万如平先生为会计专业人

士。 董事会中无职工代表董事，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第七届

董事会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之日起三年。

上述董事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67）。

二、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及召集人：任思龙

委员：何斌、樊剑军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及召集人：万如平（独立董事）

委员：李传轩（独立董事）、丁发晖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及召集人：李传轩（独立董事）

委员：万如平（独立董事）、乔嗣健

4、提名委员会

主任及召集人：纽春萍（独立董事）

委员：李传轩（独立董事）、陈平

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公司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

独立董事均过半数并由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审

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万如平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自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委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67）。

三、第七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一）监事会主席：吴煜先生

（二）非职工代表监事：吴煜先生、金建芳女士

（三）职工代表监事：邱艳女士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2名非职工代表监事，1名职工代表监事。 第七届监事会任期自股

东大会选举产生之日起三年。

上述监事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68）、《关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9）。

四、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一）总裁：任思龙先生

（二）副总裁：乔嗣健先生、董晓丹先生、魏佳男女士

（三）董事会秘书：程秋高先生

（四）财务总监：程秋高先生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均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1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第七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84）。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不存在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程秋高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具备履行职

责所需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以及相关素质，能够胜任相关岗位职责的要求，其任职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

五、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董事会同意聘任王锐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自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其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具备岗位职责所要求的专业知识和相关素质，能够胜任证券事务代表职责要求。

王锐女士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1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84）。

六、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1-68586632

电子邮箱：wangrui22629@sh-liangxin.com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申江南路2000号

七、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情况

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沈育祥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以及董事会各相关专门委员会的职务，截至本

公告日，沈育祥先生未持有公司任何股份；陈平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总裁，仍担任公司董事，截至本公告日，陈平

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52,698,617股；李生爱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裁，仍担任公司管理岗，截至本公告日，李

生爱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230,555股， 李生爱先生离任后的股份变动将遵循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

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关于股份锁定的相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全体员工对上述届满离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为推动公司治理、规

范运作、经营发展、业务转型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1日

证券代码：002706� � � � � � � �证券简称：良信股份 公告编号：2024-087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信股份” 或“公司” ）于2024年8月23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含子

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5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产品期限不超过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可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

详见2024年8月24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66。

根据上述决议，近日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银行）分别签署了结构性存款协议，具体如下：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主要情况

序号 受托人 产品名称 收益类型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利

率

1

工 商 银

行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累计

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专户型2024年第353期Q款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000.00 2024-09-

03

2024-12-0

4

1.2% -2.

24%

2

兴 业 银

行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

8,000,00 2024-09-

04

2024-12-0

3

1.5%或2.23%

3

兴 业 银

行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

5,000.00 2024-09-04 2024-10-08 1.5%或2.23%

注：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表所列签约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分析

1、尽管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的产品都经过严格的评估，但金融市

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及子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

预期；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及子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信誉良好、风控措施严密、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的金融

机构进行现金管理合作，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品种。

2、公司及子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在上述理财产品理财期间，公司及子公司将与相关金

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

3、公司内审部门对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日常监督，定期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核实。

4、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 是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

开展下实施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通过结构性存款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且获得一定

的投资效益，为公司及公司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截至公告日，最近十二个月内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序

号

机构名称 产品类型

投资金额 （万

元）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预期年化收益率 是否到期

1 兴业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000.00 2023-10-08 2024-01-08 1.5%或2.45% 是

2 工商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15,000.00 2023-10-13 2023-11-17 0.95%-2.69% 是

3 工商银行 保本保收益型 8,000.00 2023-11-21 2024-02-21 2.4% 是

4 工商银行 保本保收益型 3,000.00 2023-11-21 2023-12-22 2.1% 是

5 工商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15,000.00 2023-11-24 2024-02-08 0.95%-2.6% 是

6 兴业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000.00 2024-01-11 2024-04-10 1.5%或2.56% 是

7 工商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17,000.00 2024-02-22 2024-05-24 1.2-2.39% 是

8 工商银行 保本保收益型 6,000.00 2024-02-27 2024-05-27 2.35% 是

9 招商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15,000.00 2024-05-06 2024-05-30 1.85%或2.25% 是

10 招商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00 2024-05-06 2024-07-08 1.85%或2.45% 是

11 兴业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00 2024-06-06 2024-06-28 1.5%或2.68% 是

12 兴业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10,000.00 2024-06-06 2024-08-09 1.5%或2.68% 是

13 工商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17,000.00 2024-06-07 2024-08-09 0.95%-2.29% 是

14 招商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6,000.00 2024-07-22 2024-08-09 1.5%或2.68% 是

15 工商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000.00 2024-09-03 2024-12-04 1.2%-2.24% 否

16 兴业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8,000,00 2024-09-

04

2024-12-03 1.5%或2.23%

否

17 兴业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00 2024-09-04 2024-10-08 1.5%或2.23% 否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赎回的金额为人民币33,

000.00万元（含本次），公司及子公司用于开展现金管理业务的闲置募集资金金额未超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的额度范围。

五、备查文件

1、 结构性存款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1日

证券代码：002706� � � � � � � � � � �证券简称：良信股份 公告编号：2024-088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其子公司良信电器(海盐)有限公司于近日取得国家知

识产权局颁发的31项发明专利证书、8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6项外观设计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17�1�1321122.0 一种电磁式脱扣装置 发明 2017-12-12 20年 第7281917号

ZL�2018�1�0575935.0 一种万能式断路器用辅助触头 发明 2018-6-6 20年 第7279945号

ZL�2018�1�1280513.7 一种开关中转连接装置 发明 2018-10-30 20年 第7286401号

ZL�2018�1�1483891.5 一种断路器动触头结构 发明 2018-12-4 20年 第7281415号

ZL�2019�1�1058909.1

一种旋转开关的远程控制切换

机构

发明 2019-10-31 20年 第7279119号

ZL�2019�1�1425672.6

一种电动操作开关的远程操作

机构

发明 2019-12-31 20年 第7280613号

ZL�2020�1�0144868.4 远程断电装置及其断电系统 发明 2020-3-4 20年 第7282893号

ZL�2020�1�0149139.8 操作机构及断路装置 发明 2020-3-4 20年 第7285517号

ZL�2020�1�0205375.7 一种执行机构复位装置 发明 2020-3-20 20年 第7282949号

ZL�2020�1�0621762.9

一种断路器操作机构分合闸联

锁机构

发明 2020-7-1 20年 第7283618号

ZL�2020�1�0625000.6

一种断路器操作机构的合分闸

助力机构

发明 2020-7-1 20年 第7280363号

ZL�2020�1�0621755.9 一种断路器储能指示联锁机构 发明 2020-7-1 20年 第7287212号

ZL�2020�1�0621582.0

一种断路器分合闸组件安装结

构

发明 2020-7-1 20年 第7281234号

ZL�2020�1�0725221.0 一种断路器 发明 2020-7-24 20年 第7278761号

ZL�2020�1�1094711.1

一种离合装置、操作机构和断路

器

发明 2020-10-13 20年 第7285528号

ZL�2020�1�1095316.5 一种操作机构及断路器 发明 2020-10-13 20年 第7286850号

ZL�2020�1�1094712.6

一种离合装置、操作机构和断路

器

发明 2020-10-13 20年 第7286849号

ZL�2020�1�1093125.5 一种传动机构和断路器 发明 2020-10-13 20年 第7278796号

ZL�2020�1�1214687.0 插入式断路器及配电柜 发明 2020-11-3 20年 第7279997号

ZL�2020�1�1384199.4

一种易装配型能抗短路电流直

流接触器的触头组件

发明 2020-12-1 20年 第7285375号

ZL�2020�1�1626999.2 一种隔离开关的触头系统 发明 2020-12-30 20年 第7280899号

ZL�2021�1�0133087.X 动作机构及旋转开关 发明 2021-1-29 20年 第7281699号

ZL�2021�1�0144430.0 一种传动机构和断路器 发明 2021-2-2 20年 第7281742号

ZL�2021�1�0352584.9 一种开关的操作机构 发明 2021-3-31 20年 第7284157号

ZL�2021�1�0352582.X 一种开关的操作系统 发明 2021-3-31 20年 第7284433号

ZL�2021�1�0350493.1

一种开关操作机构的位置锁定

装置

发明 2021-3-31 20年 第7284432号

ZL�2021�1�0370283.9 一种断路器锁定机构及断路器 发明 2021-4-6 20年 第7281746号

ZL�2021�1�0370135.7 断路器 发明 2021-4-6 20年 第7284356号

ZL�2021�1�0446446.7 一种静触头组件和断路器 发明 2021-4-23 20年 第7281645号

ZL�2021�1�0488884.X 一种断路器 发明 2021-4-30 20年 第7283064号

ZL�2023�2�2467225.5 一种微型断路器的灭弧室结构 实用新型 2023-9-11 10年 第21515398号

ZL�2023�2�2466570.7 一种微型断路器的灭弧结构 实用新型 2023-9-11 10年 第21509039号

ZL�2023�2�2666106.2

一种静触头端接线排和灭弧室

在开关后方设置的结构及该开

关

实用新型 2023-9-28 10年 第21506209号

ZL�2023�2�3265883.2 一种多触点灭弧系统及接触器 实用新型 2023-11-30 10年 第21500226号

ZL�2023�2�3503612.6

一种抽屉式框架断路器的桥型

触头及该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3-12-21 10年 第21498146号

ZL�2023�3�0847630.2 隔离开关操作手柄 外观设计 2023-12-22 15年 第8806290号

ZL�2023�3�0847631.7 隔离开关操作手柄 外观设计 2023-12-22 15年 第8805300号

ZL�2023�3�0847633.6 隔离开关操作手柄 外观设计 2023-12-22 15年 第8805743号

ZL�2023�3�0847636.X 隔离开关操作手柄 外观设计 2023-12-22 15年 第8803709号

ZL�2023�3�0847632.1 隔离开关操作手柄 外观设计 2023-12-22 15年 第8807102号

ZL�2023�3�0847634.0 隔离开关操作手柄 外观设计 2023-12-22 15年 第8806425号

ZL�2023�2�3536557.0 一种操作机构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3-12-22 10年 第21513316号

ZL�2023�2�3536480.7 气体排出装置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3-12-22 10年 第21507612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19�1�1349478.4

一种电子式断路器瞬时后备保

护装置

发明 2019-12-24 20年 第7282282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良信电器(海盐)有限公司。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23�2�2655502.5

一种锁定装置、转换开关及配电

设备

实用新型 2023-9-28 10年 第21561701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浙江现代电气有限公司；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专利的取得不会对我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发挥我公司的自主知识

产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1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

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的提示性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申万菱信安泰惠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和申万菱信中证同

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于2024年9月11日在

本公司官方网站（www.swsmu.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披

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0-8588）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相关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9月11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基金经理助理的任职公告

因工作需要，在基金经理的授权下，李佳明先生任职天弘先进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

理助理，协助基金经理管理基金。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一日

附简历：

李佳明先生，金融学硕士，12年证券从业经验。 2012年7月加盟本公司，历任研究员。 现任本公司基

金经理、基金经理助理。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基金调整持有股票估值价格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2017年9月5日下发的[2017]13号《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

意见》及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经和托管人协商一

致，本公司决定自2024年9月9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诺辉健康【6606.HK】进行估值调整，调

整后的估值价格为港币6.06元/股。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股票的后续经营情况及其他重大事项，进行合理评估。 待上述股票的交易

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本公司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688552� � � � � � � �证券简称：航天南湖 �公告编号：2024-022

航天南湖电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航天南湖电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董事付晓先生、赵耀

升先生、钱昊萌女士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付晓先生、赵耀升先生、钱昊萌女士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

司董事职务，并相应辞去在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中担任的职务，董事付晓先生、钱昊萌女士辞职后

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赵耀升先生辞去董事职务后仍担任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职务。

付晓先生、赵耀升先生、钱昊萌女士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影响公司

董事会正常运作。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付晓先生、赵耀升先生、钱昊萌女士的辞职

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已收到控股股东北京无线电测量研究所出具的董事候选人推荐函，将

按照《公司章程》等规定尽快完成董事的补选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付晓先生、赵耀升先生、钱昊萌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付晓先生、赵耀升先生、钱昊萌女士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健

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付晓先生、赵耀升先生、钱昊萌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

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航天南湖电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1日


